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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售出商品的同时与购货方签订合同，规定销货方在一定的

期间内按照合同的有关规定将其售出的商品购回的一种交易

方式。销售回购是否应当确认收入，应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

要风险和报酬是否转移及销售方是否放弃对商品的控制权而

定，企业应根据不同的回购协议进行具体分析。判定的标准

是看该项业务是否同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收入》中收入确

认的四个条件：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

移给购货方；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

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控制；与交易相关的经济

利益能够流入企业；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按

照销售回购协议中回购选择权的不同，销售回购可以分为三

种情况：无选择权回购、买方选择权回购、卖方选择权回购

。以下就上述三种情况对销售回购的会计核算方法进行简要

探讨。 一、无选择权回购的会计核算方法 无选择权回购是指

销售方与购买方在销售回购协议中约定，在商品销售以后的

一定时期内，销售方将无条件地购回商品，而购买方也将无

条件地同意销售方购回商品。回购价格的确定可能会出现两

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回购价格在销售回购协议中已确定；

第二种情况是回购价格根据回购当日的市场价格确定。 1、

约定回购价格的会计核算 当回购价格在销售回购协议中已确

定时，由于售出商品价格变动产生的风险和报酬均由销售方

承担，与购买方无关，且销售方对售出的商品实施控制，所



以这种情况不符合商品销售收入确认的前两个条件，此时销

售回购的实质不是一种销售，而是一项融资交易，不应当确

认收入。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企业应当设置“待转库

存商品差价”科目，核算发出商品的销售价格与实际成本及

相关税费之间的差额，企业在发出商品时，按实际收到或应

收的价款，借记“银行存款”或“应收账款”等，按库存商

品的实际成本，或固定资产账面价值，贷记“库存商品”、

“固定资产清理”等，按增值税发票上的增值税额，或销售

不动产、无形资产应交的营业税，贷记“应交税金一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应交税金一营业税”等，根据计算

的有关税金和附加，借记“待转库存商品差价”，贷记“应

交税金一应交城建税”、“其他应交款一教育费附加”，按

借、贷方差额，贷记或借记“待转库存商品差价”。如果回

购价格大于原售价，还应在销售与回购期内按回购价格大于

原售价的差额计提利息费用，借记“财务费用”，贷记“待

转库存商品差价”。如果回购价格小于原售价，根据谨慎性

原则，则不能计提财务费用。企业日后重新购回该商品时，

根据对方开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借记“物资采购”或“库

存商品”、“应交税金一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等，贷

记“银行存款”、“应付账款”等；同时，将“待转库存商

品差价”科目的余额冲减或增加购回商品的成本。 2、根据

回购日市场价格确定回购价格的核算 当回购价格根据回购当

日的市场价格确定时，尽管售出商品因增值而获得的收益或

因贬值而遭受的损失均由购买方承担，销售方不再保留该商

品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但销售方仍对售出的商品实施控

制，购买方无权对该商品进行处置，所以不符合收入确认的



第二个条件，也不能确认收入。笔者认为，为了便于会计核

算，在售出商品时，需要根据该商品的市场行情对售出商品

的回购价格进行合理预计。预计回购价格可能会出现三种情

况：预计回购价等于原售价，预计回购价大于原售价，预计

回购价小于原售价。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可以在售出商品

时参照回购价格已确定的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实际回

购时，若预计没有偏差，则仍参照回购价格已确定的情况进

行会计处理。若预计出现偏差，则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调整

。当预计回购价小于或等于原售价，而实际回购价大于售价

时，应根据实际回购价与售价之间的差额补提利息费用，借

记“财务费用”，贷记“待转库存商品差价”。当预计回购

价大于原售价，而实际回购价小于或等于原售价，或实际回

购价虽然大于原售价，但和预计回购价有偏差，则应根据实

际回购价与售价之间的差额对已计提的利息费用进行调整，

调整计算后的利息费用应为实际回购价与售价之间的差额。 

二、买方选择权回购的会计核算 买方选择权回购是指购买方

将商品买回后，有权在一定时间内要求卖方按一定的价格将

商品回购，也可以选择不行使该项权利。回购价格可能是固

定的，也可能采用其他方式确定。在回购价格固定的情况下

，如果商品的价格持续上涨并超过回购价格，买方就会持有

该商品，获得升值收益；反之，如果商品的价格持续下跌并

跌破回购价格，买方则可能行使选择权，要求卖方按照回购

价回购，此时受商品跌价损失的自然就是卖方。这就说明，

在只有买方选择权的情况下，卖方只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

报酬转移给了买方。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是否留在自己

一方要看买方行使选择权的可能性有多大。因此，《企业会



计准则收入》规定，如果综合各方面的情况表明，买方行使

选择权的可能性非常小，则可以认为售出商品所有权上的主

要风险转移给了买方。这种情况符合收入确认的条件，应当

确认收入；反之，则不能认为售出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

和报酬转移给了买方。考虑到这种规定可能会成为某些企业

人为调节利润的借口，从谨慎性原则角度来考虑，在买方选

择权回购方式售出商品时，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不宜直接确

认收入，只有根据收入实现原则，待影响销售实现的全部因

素都消失后，再确认收入。以下举例说明。 A公司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企业，2005年4月1日A公司与B公司签订一项销售合

同，向B公司销售家用空调一批，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价

款500万元，增值税85万元。协议规定，如果7月30日以前B公

司未将该批商品出售，B公司可以要求A公司应在9月1日前按

市价购回。A公司预测，7月份为空调销售旺季，估计B公司

售出该批空调的概率为60%.现商品已发出，货款已收回，该

批商品的实际成本为400万元。会计处理如下： （1）2005年4

月1日发出商品暂不确认收入。从表面上看，商品售出时满足

了确认收入的四个条件，而且预计B公司能够售出该批商品的

概率高达60%.但根据收入实现原则，应在影响商品销售实现

的所有因素全部消除后，再行确认收入，即在2005年7月末再

决定是否确认收入。因此，商品发出时的会计分录为：借：

银行存款 585万元；贷：库存商品 400万元，贷：应交税金应

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5万元，贷：待转库存商品差价 100

万元。 （2）2002年7月30日，假定B公司销售了50%的商品，

该批商品的销售收入已经实现，故A公司应对已实现的销售

确认收入，按实现销售的比例结转成本，并将待转库存商品



差价按比例结转。会计分录为：借：主营业务成本 200万元，

借：待转库存商品差价 50万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250万元

。 （3）2005年9月1日，假定剩余的商品目前的售价为220万

元，低于原售价，根据合同，A公司全部回购，回购的商品

已入库，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价款220万元，增值税37.4万

元，会计分录为：借：物资采购 220万，借：应交税金应交增

值税（进项税额） 37.4万；贷：银行存款 257.4万。同时结转

待转库存商品差价余额50万元：借：待转库存商品差价 50万

；贷：物资采购 50万。 （4）若2005年9月1日，B公司愿意继

续保留该批商品。A公司则应及时确认剩余的销售收入并结

转成本和待转库存商品差价。会计分录为：借：主营业务成

本200万元，借：待转库存商品差价 50万元；贷：主营业务收

入 250万元。 三、卖方选择权回购的会计核算 卖方选择权回

购，是指销售方将商品售出后，有权在一定时间内选择性地

将其回购。回购价格可能是固定的，也可能采用其他方式确

定。在只有卖方选择权的情况下，情况正好与只有买方选择

权时相反，卖方只将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转移给了买方，而

商品所有权上的报酬却可能留在自己一方。由于在这种情况

下销售方仍然保留了对商品的控制权，所以在售出商品时，

也不应当确认收入。卖方选择权回购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通

过抵押资产从事融资活动的行为，在回购价格的确定上与无

选择权回购一样也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在销售回购协

议中已约定，二是根据回购当日的市场价格确定。因此，在

发出商品时卖方选择权回购的会计处理与无选择权回购类似

。在回购价格高于原售价的情况下，也需要按期计提利息费

用。若在回购日，销售方不行使回购权利，则应确认相应的



销售收入，借记“主营业务成本”、“待转库存商品差价”

，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同时冲减已计提的利息费用，借

记“待转库存商品差价”，贷记“财务费用”。 四、销售回

购的所得税处理与报表报露 由于销售后回购业务大多出于融

资或利润操纵等目的，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会计核算原

则，此类业务一般视同融资进行处理，并在销售和回购期内

按期计提利息费用并记入各期损益。但税法不承认这种融资

，而是视为销售、购入两项经济业务。事实上，企业在销售

时还需要按规定开具发票，并收取价款，这本身己构成计税

收入的实现。所以若企业当期采用这种方式销售，税法上应

确认收入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同时，为购回所售商品计

提的利息费用不得在税前列支，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以下

举例说明。 A公司2005年5月1日将成本80万元的商品以100万

元的价格销售给B公司，并约定2006年2月底再以130万元的价

格回购。该笔业务在会计上不确认收入，从2005年5月至2006

年2月要按月计提利息3万元（30÷10）记入“财务费用”。

但在税法上，2000年5月1日销售时即应确认100万元的应税收

入和80万元的销售成本，计提的财务费用也不能在税前扣除

，都应调增应税所得。假设2005年度会计利润为500万元，无

其他纳税调整项目，则该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544万元（500

20 8×3）。假设2006年度会计利润为600万元，无其他纳税调

整项目，则该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606万元（600 2×3）。 对

于销售回购交易的信息披露，企业在期末应将“待转库存商

品差价”科目的借方余额或贷方余额，按照售出资产的性质

与交易期限的长短，分别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长期资产”或“其他流动负债”、“其他长期负



债”项目中反映。数额较大的，属于重大的融资活动，由于

该业务会对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应当在会计

报表附注中予以详细披露，以满足报表使用者决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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